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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关于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

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

制的决策部署，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北京证券交易所（以

下简称北交所）持续融资发展，我会对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北交

所再融资办法》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2021 年 11 月，北交所设立同时试点股票发行注册制，

我会紧紧围绕创新型中小企业需求，提供了普通股、优先股、

可转债等较为丰富的权益融资工具，明确了授权发行、储架

发行、自办发行等灵活的发行机制，建立了“以竞价为原则，

以定价为例外”的市场化定价机制，为有效满足企业持续融

资需求提供了制度保障。当前，我会正在推进全面实行注册

制改革，要求加快监管转型，进一步优化审核注册工作机制，

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，提高融资效率。为此，我会对《北

交所再融资办法》进行了修订。

二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在规章修订过程中，我会坚守北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

业的市场定位，维持了现行融资品种、发行方式、定价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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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制度安排，充分体现了“小额、快速、灵活、多元”的制

度特色。在此基础上，按照全面实行注册制的要求，重点对

以下内容进行了修订：

一是优化审核注册程序衔接安排。上市公司向北交所提

交申报文件后，中国证监会同步关注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国家

产业政策和北交所定位。要求北交所建立定期报告和重大发

行上市事项请示报告制度，及时就重大敏感事项、重大无先

例情况、重大舆情、重大违法线索向中国证监会请示报告。

注册环节主要基于北交所审核意见作出决定，发现影响发行

条件新增事项的，可要求北交所进一步问询或者退回补充审

核。

二是加强审核注册监督制衡。一方面，中国证监会建立

对发行上市监管全流程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，对发行上

市审核程序和发行注册程序相关内控制度运行情况进行督

导督察，对廉政纪律的执行情况和相关人员的履职尽责情况

进行监督监察。另一方面，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完善对北交所

发行上市审核工作的监督机制，可以通过选取或抽取在审项

目同步关注等方式对北交所再融资审核工作进行检查监督。

三是进一步细化各方责任。如要求保荐机构以提高上市

公司质量为导向保荐项目；厘清上市公司、保荐机构及证券

服务机构在募集说明书编制和披露中的职责边界，推动各方

归位尽责；要求上市公司、保荐机构、证券服务机构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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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承诺不得影响或干扰发行上市审核注册工作；要求上市

公司注册后上市前持续符合发行条件；明确上市公司再融资

过程中存在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的，应当及时申请中止发行

审核注册程序。


